
減稅與當前財政問題（下）  

 

減稅、產業與經濟景氣 
 

●李顯峰／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租稅減免之目的在於培養稅源，提供投資意願，促進經濟成長；而設

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的獎勵方式，目的也是為刺激投資意願，提高國

際競爭力。長期以來，政府為增進企業的競爭力不遺餘力，但每逢經

濟景氣遲緩，國內產業還是不斷提出要求減稅之呼籲。台灣加入WTO
之後，未來若干租稅優惠措施必須檢討取消，以符合公平貿易的規

範，本文目的在於整理檢討租稅減免與產業投資之關聯性。 

 

壹、緒言 

 台灣自2000 年下半年以來隨著世界經

濟景氣趨緩且陷於經濟衰退，2001 年年

中召開的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亦提出減稅

以剌激景氣的議題，若干減稅議題也已形

成多數意見（例如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二

年）。實際上，自 1960 年以來政府為扶植

產業發展茁壯，已制定實施獎勵投資條例

及接續的 1991 年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透過

租稅及金融措施以促進產業發展，1998 年

實施兩稅合一，其目的為希望以犧牲部分

稅收以培養更多的稅源，終而促進經濟成

長，因而每逢景氣遲緩常有要求減稅之呼

籲。  

 觀 之 國外 情 形 亦 同 ， 美 國 自 布 希

（George Bush）總統上任後，亦提出減

稅一兆六千億美元的主張，希望能藉著激

勵消費及投資，以剌激景氣復甦。世界上

許多國家亦都有制定各種產業政策，透過

減稅、租稅抵減等等措施協助產業發展。

近年來中國大陸為吸引外資，亦制定各項

租稅優惠政策。  

 然而租稅優惠及減稅措施常受到批評，

其違反市場機能及租稅中立性，且常可能

導致租稅不公平，甚至無法發揮培養稅源

的目的，其對激勵投資意願的效果，這些

都是國內外長久爭議研究的議題，相關的

探討文獻相當多。（Jorgenson, 1963；Hall 

and Jorgenson, 1965；石齊平 , 1988；孫克

難 , 1985；許松根、陳玉瓏 , 1989；王健

全、陳厚銘 , 1995；許松根 , 1997；林安

樂、陳元保、林世銘等 , 1999 等等）  我

國於 2001 年 11 月 11 日通過加入世界貿

易組織（WTO），未來若干租稅優惠措施

必須檢討取消，以符合公平貿易的規範。

本文目的在於整理檢討租稅減免與產業投

資之關聯性。  

貳、台灣景氣發展與租稅減免

沿革 

 台灣經濟自1960 年代至 1980 年代之

間，除了幾次國際重大經濟危機如二次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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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國際能源危機外，大致上呈高度經濟成

長趨勢。探究其原因仍呈現出若干景氣循

環的階段，依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編製

之「台灣景氣指標」，自 1954 年至 2000

年間台灣景氣循環基準日期可區分成九次

景氣循環。第一循環谷底為 1954 年 11

月，高峰為 1955 年 11 月，下降至谷底為

1956 年 9 月。而最近一次（即第九循

環）自 1986 年 3 月谷底，至 1987 年 12

月達高峰，下跌至 1988 年 12 月谷底。自

2000 年下半年起至 2001 年台灣經濟景氣

陷於衰退，2001 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為

0.91％，但 2001 年第二季逆轉為 -2.35

％，依中華經濟研究院及台灣經濟研究院

等研究機構發布預測 2001 年全年經濟成

長率下調為負值。（參見表 1）  

 將台灣景氣循環階段、經濟成長率、民

間投資增加率、公營企業投資增加率、政

府投資增加率及為獎勵投資稅捐減免額列

於表 1 中。由台灣景氣循環階段的高峰、

谷底基準日期（景氣對策信號綜合判斷分

數）與經濟成長率高低起伏趨勢比較觀

察，二者大致上呈現同步型式，必須應用

嚴謹的數量方法檢定。  

 至於台灣地區民間投資增加率、公營企

業投資增加率及政府投資增加率之相對變

化，可知在若干經濟成長率較低而公營企

業及政府投資增加率都較高，如 1974、

1975 年第一次石油危機時，都是如此。

但自 1990 年代以來政府投資及公營企業

投資卻呈現大幅減少情勢，而民營企業的

投資則除了 1999 年減少外，其他年度的

增加率仍高。  

 至於政府為獎勵投資實施減稅措施，從

1960 年實施獎勵投資條例開始，至 1991

年起改為實施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迄今。以

年度資料表示，2000 年度減免稅額達新

台幣六百六十六億元最多（未含依促進產

業升級條例第十五條加徵 10％稅額），減

稅額多寡與景氣循環之階段及經濟成長率

高低不易簡易判斷是否有因果關係，與民

間投資變化率相互增減變化亦未能簡易判

斷出是否有因果關係。  

表1、台灣地區投資、減稅與經濟景氣            單位：新台幣億元；％  

年 
經濟成

長率 
民間投資

增加率 

公營企業

投資 
增加率 

政府投資

增加率 

獎勵投

資稅捐

減免額

台灣景氣 
循環階段 

美國經濟

成長率 

1952  20.16 31.92 38.07  
1953    
1954   1954.11谷底 

1955   1955.11高峰 

1956   1956.9谷底 

1957 7.36 -12.84 -0.75 27.63  
1958 6.71 9.60 42.48 3.82  
1959 7.65 40.39 10.33 18.87  
1960 6.31 35.26 12.83 11.06  
1961 6.88 2.93 2.60 7.1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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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經濟成

長率 
民間投資

增加率 

公營企業

投資 
增加率 

政府投資

增加率 

獎勵投

資稅捐

減免額

台灣景氣 
循環階段 

美國經濟

成長率 

1962 7.90 7.81 3.30 6.98 4  
1963 9.35 25.92 13.68 8.06 3  
1964 12.20 11.54 -12.86 18.69 3 1964.9高峰 

1965 11.13 36.11 -3.66 7.04 5  
1966 8.91 19.69 47.99 15.59 6 1966.1谷底 

1967 10.71 22.21 40.91 12.67 7  
1968 9.17 19.07 30.06 16.18 9 1968.78高峰 

1969 8.95 4.86 21.28 18.23 11 1969.10谷底 

1970 11.37 13.25 7.93 25.49 15  
1971 12.90 21.81 36.36 6.55 25  
1972 13.32 17.50 19.51 13.41 26  
1973 12.93 18.59 -3.85 12.08 47  
1974 1.16 8.15 24.64 10.73 63 1974.2高峰 

1975 4.93 -2.68 57.87 50.56 72 1975.2谷底 

1976 13.86 -0.33 -2.29 32.36 82  
1977 10.19 19.28 -17.71 18.90 87  
1978 13.59 19.28 24.83 -7.07 99  
1979 8.17 16.38 12.40 3.63 105  
1980 7.30 9.40 26.53 10.17 146 1980.1高峰 

1981 6.16 5.30 -1.32 9.57 146  
1982 3.55 -3.56 2.80 7.31 266  
1983 8.45 4.47 -9.39 -5.54 214 1983.2谷底 

1984 10.60 14.35 -14.09 6.32 333 1984.5高峰 

1985 4.95 -6.06 -10.95 7.89 288 1985.8谷底 

1986 11.64 10.02 10.12 11.00 346  
1987 12.74 24.08 11.30 11.43 200  
1988 7.84 17.62 -0.81 21.77 243  
1989 8.23 10.83 21.39 20.69 363 1989.5高峰 

1990 5.39 -7.89 36.58 24.54 469 1990.8谷底 

1991 7.55 3.58 6.64 22.97 418  
1992 7.49 29.44 2.21 13.55 409  
1993 7.01 16.72 -8.38 18.09 418  
1994 7.11 10.28 -11.94 13.21 262  
1995 6.42 11.38 -0.44 3.21 185 1995.2高峰 

1996 6.10 3.44 -2.04 -0.31 192 1996.3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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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經濟成

長率 
民間投資

增加率 

公營企業

投資 
增加率 

政府投資

增加率 

獎勵投

資稅捐

減免額

台灣景氣 
循環階段 

美國經濟

成長率 

1997 6.68 18.61 -4.30 0.48 259 1997.12高峰 

1998 4.57 11.88 4.41 0.09 465 1998.12谷底 

1999 5.42 -0.68 13.28 3.64 514  
2000 5.86 15.76 -3.47 -4.66 666  4.1
2001I 0.91   
2001II -2.35   
資料來源：經濟成長率、民間投資增加率、政府投資增加率：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

得，各年期。  
資料來源：獎勵投資（促進產業升級）稅捐減免額：財政部統計處，賦稅統計年報，各

年期，頁 V。  
資料來源：台灣景氣循環：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景氣指標，2001 年 9 月。  
註：獎勵投資（促進產業升級）稅捐減免額為會計年度資料，其他我國數據為曆年資料。 

 

參、台灣租稅獎勵措施 

 政府自1960 年代以來採行多種租稅優

惠措施，涉及消費及投資行為方面，涵蓋

的種類相當多。  

一、租稅減免法規  

 政府提供租稅減免措施相當多元，涵蓋

不同的部會主管機關：我國租稅減免相關

法規相當多，包括所得稅、貨物稅、營業

稅、印花稅、遺產及贈與稅、使用牌照

稅、娛樂稅、土地增值稅、地價稅、房屋

稅、契稅等十一稅目有關的法規， 1 以

1999 年為例，可分別加以例舉。  

1.所得稅篇  
 包括所稅法、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

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宗教團體免辦

理所得稅結算申報認定要點、農會法、漁

會法、外國營利事業收取製造業技術服務

業及發電業之權利金暨技術服務報酬免稅

案件審查原則、國際金融業務條例、台灣

地區與大陸人民關係條例、香港澳門關係

條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總統副總統

選舉罷免法、勞動基準法、精神衛生法、

精神衛生法施行細則、身心殘障者保護

法、全民健康保險法、公務人員保險法、

郵政儲金法、軍人及其家屬優待條例、文

化藝術獎助條例、文化資產保存法、都市

計畫法、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戒

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

例、戰士授田憑證處理條例、海域石油礦

探採條例、農業發展條例、合作社法、合

作社法施行細則、私立學校法、台灣地區

公共建設土地債券發行條例、台灣地區平

均地權債券發行條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含施行細則及相關子法規）、中小企業

發展條例、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

（另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免納營利事業

所得稅辦法）、新市鎮開發條例、科學工

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含施行細則）、加

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含施行細則）、

都市更新條例、能源管理法等計五十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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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遺產及贈與稅篇  法規。  

2.貨物稅篇   遺產及贈與稅法、新市鎮開發條例、華

僑回國投資條例、華僑回國投資暨經審定

之投資額課徵遺產稅優待辦法、都市計劃

法、自來水法、水源特定區土地減免土地

增值稅、贈與稅及遺產稅等。  

 包括貨物稅條例、貨物稅稽徵規則、加

工出口區設置管制條例、科學工業園區設

置管理條例、漁業法、農業發展條例。  

3.營業稅篇  
6.使用牌照稅篇   營業稅法、合作社法、合作社法施行細

則、農業發展條例、農產品市場交易法、

農會法、農會法施行細則、漁會法、漁會

法施行細則、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條例、國際金融

業務條例、文化藝術獎助條例、文化藝術

事業減免營業法及娛樂稅辦法、郵政法、

全民健康保險法、公務人員保險法、軍人

保險條例、勞工保險條例、農民健康保險

條例。  

 使用牌照稅法  

7.娛樂稅篇  
 娛樂稅法、文化藝術獎助條例、文化藝

術事業減免營業法及娛樂稅辦法  

8.土地增值稅篇  
 土地稅法、土地稅減免規則、水源特定

區土地減免土地增值贈與稅及遺產稅標

準、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中小企業發展條

例、平均地權條例、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

理市地重劃辦法、自來水法、都市更新條

例、農業發展條例、新市鎮開發條例、山

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4.印花稅篇  
 印花稅法、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國際金

融業務條例、郵政法、農業發展條例、身

心殘障者保護法、全民健康保險法、公務

人員保險法、郵政儲金法、軍人及其家屬

優待條例、文化藝術獎助條例、文化資產

保存法、都市計畫法、二二八事件處理及

補償條例、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

案件補償條例、戰士授田憑證處理條例、

海域石油礦探採條例、農業發展條例、合

作社法、合作社法施行細則、私立學校

法、台灣地區公共建設土地債券發行條

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促進產業升級條

例施行細則、相關子法規目錄、農產品市

場交易法、農會法、農會法施行細則、漁

會法、漁會法施行細則、全民健康保險

法、公務人員保險法、勞工保險條例、軍

人保險條例、農民健康保險條例、台灣地

區公共建設土地債券發行條例、台灣地區

平均地權土地債券發行條例。  

9.地價稅篇  
土地稅法、土地稅減免規則、平均地權條

例、國有財產法、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

例、文化藝術獎助條例、農產品市場交易

法、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民間機

構參與交通建設減免地價稅、房屋稅及契

稅標準、國家安全法、國民住宅條例、郵

政法、新市鎮開發條例、都市更新條例、

農業發展條例、土地法、農田水利會組織

通則、農業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獎助興建勞工住宅、勞工

宿舍實施要點。  

10.房屋稅篇  
 房屋稅條例、國有財產法、國軍老舊眷

村改建條例、文化藝術獎助條例、農產品

市場交易法、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

例、民間機構參與交通建設減免地價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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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稅及契稅標準、幅射污染建築物事件防範

及處理辦法、國民住宅條例、郵政法、新

市鎮開發條例、農倉業法、都市更新條

例。  

11.契稅篇  
 契稅條例、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獎

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民間機構參與

交通建設減免地價稅、房屋稅及契稅標

準、國民住宅條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加工出口區

設置管理條例、新市鎮開發條例  

二、獎勵企業投資之租稅措施  

 我國自1960 年起公布實施獎勵投資條

例，至 1990 年底屆滿，又於 1991 年公布

實施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其間經歷多次修

正刪除若干條文。政府當局的目的係期望

透過租稅減免工具，以鼓勵投資，加速資

本形成，促進經濟成長。  

 歷年來，政府依獎勵投資條例及促進產業

升級條例實施稅捐減免，減免涵蓋的稅目先

後包括營利事業所得稅、綜合所得稅、證

券交易稅、營業稅、印花稅、田賦、地價

稅、土地增值稅、房屋稅及契稅等。隨著

台灣經濟發展階段演進及稅制改變，上述

各稅目的減免額所占的重要性更迭。  

表2、我國獎勵投資（1961—1993）及促進產業升級（1993—2000）稅捐減免  

單位：新台幣億元；％  

合計 所得稅 土地增值稅 印花稅 契稅 營業稅 
會計 

年度 
金 

額 
占各該稅

捐淨額 

結 

構 

金

額 

結 

構 

金

額 

結 

構 

金

額

結 

構 

金 

額 

結 

構 

金

額 

結

構 

1961 1  100.0 0.2 15.8 — — 0.9 61.8 0.001 0.1 0.3 23.3

1962 4  100.0 2 43.7 — — 1 32.2 0.007 0.2 0.5 13.2

1963 3  100.0 2 61.5 — — 0.1 19.6 0.008 0.3 0.5 18.6

1964 3  100.0 2 56.2 — — 0.8 25.4 0.01 0.4 0.6 18.0

1965 5  100.0 2 47.9 — — 1 21.2 0.01 0.3 1 27.3

1966 3  100.0 2 42.7 — — 2 42.7 0.02 0.3 0.7 11.6

1967 7  100.0 3 43.0 — — 3 42.2 0.01 0.2 0.8 11.9

1968 9  100.0 3 36.5 — — 3 39.2 0.06 0.7 2 22.3

1969 11  100.0 3 33.2 — — 4 39.1 0.08 0.8 3 26.9

1970 15  100.0 5 34.4 — — 5 38.9 0.1 1.0 3 25.7

1971 25  100.0 6 237 — — 9 37.9 0.1 0.5 9 37.8

1972 26  100.0 9 34.8 — — 9 35.5 0.2 0.8 7 28.9

1973 47  100.0 12 26.0 — — 11 25.0 0.3 0.7 22 48.3

1974 63  100.0 30 47.4 — — 16 25.5 0.5 0.8 16 26.3

1975 72  100.0 20 27.7 0.04 0.0 18 25.5 0.5 0.8 33 46.0

1976 82  100.0 28 33.9 0.3 0.4 21 26.2 0.7 0.9 31 38.5

1977 87  100.0 28 32.8 0.3 0.4 26 30.5 0.7 0.8 30 35.3

76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18期／2002.06.30 



減稅與當前財政問題（下）  

 

合計 所得稅 土地增值稅 印花稅 契稅 營業稅 
會計 

年度 
金 

額 
占各該稅

捐淨額 

結 

構 

金

額 

結 

構 

金

額 

結 

構 

金

額

結 

構 

金 

額 

結 

構 

金

額 

結

構 

1978 99  100.0 40 40.9 0.02 0.0 21 21.6 0.3 0.4 36 37.0

1979 105  100.0 47 44.4 1.7 1.6 19 18.0 0.2 0.2 37 35.6

1980 146  100.0 52 36.0 0.3 0.3 23 16.3 0.2 0.2 68 47.0

1981 143  100.0 56 39.2 0.2 0.2 22 15.6 0.1 0.1 61 43.0

1982 266  100.0 149 56.2 0.7 0.3 35 13.3 1.5 0.6 78 29.3

1983 214  100.0 108 50.5 2 1.1 30 14.1 0.2 0.1 69 32.6

1984 333  100.0 181 54.4 3 0.9 39 11.8 0.4 0.1 104 31.2

1985 288  100.0 126 43.8 3 1.0 51 17.7 7 2.4 104 36.2

1986 346  100.0 190 54.9 94 27.2 43 12.4 19 5.5 94 27.3

1987 200  100.0 191 95.5 6 3.0 0 0 3 1.5 

1988 243  100.0 241 99.2 0 0 0 0 2 0.8 

1989 363  100.0 356 98.0 — — — — 7 2.0 

1990 469  100.0 318 67.8 — — — — 151 32.2 

1991 418  100.0 413 98.9 — — — — 5 1.1 

1992 409  100.0 402 98.3 — — — — 7 1.7 

1993 
(獎) 

359  100.0 359 100.0 — — — — 0 0 

1993 
(促) 

59  100.0 55 93.2 3 5.1 — — 1 1.0 

1994 122  100.0 101 82.8 20 16.4 1 0.8 — — 

1995 135  100.0 125 92.6 10 7.4 0 — 0  

1996 145  100.0 134 92.4 11 7.6 0 — 0 — 

1997 214  100.0 204 95.3 10 4.7 0 — 0 — 

1998 380  100.0 365 96.1 15 3.9 0 — 0 — 

1999 472  100.0 449 95.1 22 4.7 0 — 1 0.2 

2000 837  100.0 813 97.1 23 2.8 0 — 1 0.1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賦稅統計年報。  
註：1993（獎）：獎勵投資條例之減免，1993（促）：1991 年實施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之結

果。合計欄中不含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 15 條加徵 10％稅額  。  

 
 如表2 所示，1961 年起至 1970 年之

間，所得稅及印花稅所占比重甚高，印花

稅減免額在若干年度甚至較所得稅減免額

為高；其次為營業稅（舊制）。1985 年我

國營業稅改制為加值型營業稅制， 2001

年再修法改稱加值型與非加值型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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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符合加值型與加值型課徵營業稅並存

方式之事實。1987 年後營業稅不再為主

要的獎勵投資減免工具，所得稅躍升為最

主要的減稅工具。1990 年所有稅捐減免

額達新台幣 469 億元，所得稅與契稅減免

是最重要二種稅目，此後所得稅成為最重

要的減免稅目。  

 獎勵投資條例實施從 1960 年 9 月至

1970 年年底止共十年，畢竟獎勵投資實

施的租稅減免涉及資源配置的效率及公平

的問題，獎勵期限對象以值得扶植的新興

產業為主。其主要目標為改善投資環境、

提高國內儲蓄、吸收國內外資金及消除投

資障礙，涵蓋稅捐減免、工業用地取得及

公營事業發展等項。所用的獎勵工具包括

有五年免稅、稅額限制、減免關稅及分期

繳納、減免營業稅及印花稅等。1970 年

後，接著實施第二階段獎勵投資，從

1971 年起 1980 年底止；第三階段獎勵投

資則自 1981 年實施至 1990 年年底止。  

 第二階段獎勵投資的措施新增加速折舊

選定、上市公司減免稅捐、股利定額免

稅、證券所得稅及證券交易稅暫時停徵、

機器設備進口稅捐減免等等。至於第三階

段獎勵投資措施又新增投資抵減規定、提

高資本密集及技術密集工業未分配盈餘之

保留額度、給予選擇延遲免稅，並獎勵節

約能源、污染防治設備等。  

 政府實施三階段的獎勵投資條例後，經

過各界多方檢討（參見石齊平（1988）、

孫克難（ 1985）、張盛和（ 1991）等著

作），為減少對市場機能的扭曲，簡化獎

勵方式，由以往著重產業別獎勵方式，擴

大涵蓋農工及服務業，但著重於功能別的

獎勵，減少選擇性的產品或產業的獎勵，

以促進產業升級為目標。1991 年起實施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以加速折舊、投資抵

減、放寬保留盈餘限制，且鼓勵企業從事

研究發展、人才培訓、建立國際品牌、產

銷自動化、節約能源等項目。1995 年恢

復實施五年免稅，但 1998 年起實施兩稅

合一制度，營利事業所得稅負擔在制度精

神上已消失，租稅減免獎勵扮演的重要功

能較以往降低。  

 現行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中租稅減免重要

措施及規定包括下列：  

1.研發方面獎勵  
 中華民國國民以自己創作或發明，依法

取得並登記之專利權，提供或出售予中華

民國境內公司使用，其所得之權利金，或

售予該公司使用之收入，可享受 50%免

徵綜合所得稅之優惠。（產升條例第十一

條）  

2.企業合理化方面獎勵  
 為促進合理經營，經核准之合併者，其

因合併而發生之印花稅及契稅可享受免徵

之優惠。出售原供該事業直接使用之機

器、設備，其出售所得價款全部用於或抵

付新購之機器、設備，免徵印花稅。又出

售原供該事業直接使用之採礦用土地、廠

房，其出售所得價款全部用於或抵付新購

或新置土地、廠房者，免徵契稅及印花

稅。其原供該事業使用之用地隨同一併移

轉產生之土地增值稅准予記存。出售原使

用土地而另購地建廠，獲得之稅後所得不

足以支付新購土地地價者，所繳納土地增

值稅在不足以支付新購土地地價之金額內

（即差額）得申請退還。（產升條例第十

五條）  

3.研發與人才培訓方面獎勵  
 投資於研究發展、人才培訓，在5%至

25%範圍內，可扣抵其當年度之營利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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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但以不超過百分之五十為限。不

足扣抵時，得在以後四年度內扣抵之。但

最後年度抵減金額，不在此限。（產升條

例第六條）  

4.環境與資源方面保護獎勵  
 公司投資於自動化設備或技術，資源回

收、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利用新及潔淨

能源、節約能源及工業用水再利用設備或

技術，溫室氣體排放減量或提高能源使用

效率之設備或技術，得在支出金額 5%至

20%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

得稅額。公司當年度研究發展支出超過前

二年度研發經費的平均數，或當年度人才

培訓支出超過前二年度人才培訓經費的平

均數者，超過部分得按百分之五十抵減當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不足抵減時，得

在以後四年度抵減之。上述投資抵減，其

每一年度得抵減稅額，以不超過該公司當

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五十為

限。但最後年度抵減金額，不在此限。

（產升條例第六條）  

5.加速折舊獎勵  
 購置研究發展、實驗或品質檢驗用的儀

器設備，及節約或利用新能源之機器設備

折舊年限二年。（產升條例第五條）  

 由上述可知，政府提及租稅獎勵所適用

之稅目主要為所得稅，租稅減免可分成二

部分。一為獎勵投資條例之各類稅捐減

免，二為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之減免稅額。  

 依財政部編印賦稅統計年報，以2000年

為例，獎勵投資條例各類稅捐減免中，其

第六條減免營利事業所得稅，新投資創立

五年免稅額四億元，增資擴展四年免稅額

一億七千萬元，另有併同免稅額三百五十

萬元。另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經濟部

專案核准合併之生產事業應納之土地增值

稅准予記存一億八千萬元，其餘稅目金額

很小。其次，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減免稅捐

中，其第六條減免營所稅國內產製自動化

生產設備投資抵減核定一萬九千一百六十

一件，減免稅額一百四十八億五千萬元最

多；其次，同條例第八條重要科技事業原

始認股或應募之法人股東繼續持有二年以

上投資抵減，減免營所稅一百二十五億二

千萬元，第八條減免綜合所得稅一百九十

八億二千萬元都相當可觀。其第十三條因

合併、減免土地增值稅額二十一億二千萬

元實不能忽視。  

肆、減稅與投資 

 政府實施租稅優惠或免稅，希望能藉此

減輕企業經營者的成本負擔，提高投資意

願，促進經濟成長。政府為減輕廠商租稅

負擔，消除營利所得之重複課稅， 1998

年開始實施（綜合所得與營利所得）兩稅

合一所得稅制度，係採設算扣抵法原則，

並對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未分配盈餘

稅，營利事業繳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及未

分配盈餘稅可用來扣抵其股東的綜合所得

稅（所得稅法第六十六條之九及第七十一

條），其對廠商投資意願的影響可藉對廠

商資本使用者成本及投資函數估計之影響

加以觀察。  

一、資本使用者成本  

 一般係應用新古典投資理論推導出投資

函數並估計，先援引 Jorgenson（1963）、

Hall and Jorgenson （ 1967 ）， King

（ 1974 ）， Auerbach （ 1983 ）， Benge

（1997）等文獻，並且考慮兩稅合一所得

稅制下之資本使用者成本。考慮廠商的目

標函數為追求股東的淨股利折現值總和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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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即追求公司市場價值極大化，公司價

值包括股東已稅及未稅股利之所得總和，

限制條件式為公司的現金流量、對未分配

盈餘課徵 10％之營利事業所得稅、資本

存量及股利發放等限制式，假設無不確定

情況下，及完全設算扣抵法下，推導出資

本使用者成本公式。  

 在實施兩稅合一制度後，公司之資本使

用者成本可表示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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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φ為影子價格（shadow price），為

時間偏好概念。τ 是未考慮未分配盈餘稅
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 ( )θττε −+= 1
是考慮課徵保留盈餘稅下之營利事業所得

稅率， θ 是未分配盈餘稅率。 是股東

個人所得稅率， 是資本所得稅稅率，

是不同期投資抵減率， 是各期每一元資

本財之租稅折舊現值， 及 表示各期

期數。

m
k

1+t

c
z
t

δ 是外生之資本量折舊率， 為投

資財之成本。若將上式中各項

q
ε 替換成

τ ，則變成為未實施兩合一（即實施兩稅
合一前）之資本使用者成本。至於非公司

之資金成本公式可另推導而得。3 

 計算台灣企業之資本使用者成本值，應

用 1996 至 1999 年台灣新報公開發行公司

之財報資料，包括製造業公開發行未上市

未上櫃、上櫃及上市資料共 634 筆。另使

用綜合所得稅稅率及物價膨脹率資料。依

公司編號區分為十三個業別，再彙整為三

大類，包括傳統產業（含食品、水泥、玻

璃陶瓷、紡織纖維及造紙共一百六十七家

公司）、技術密集（包括機械電機、電器

電纜、汽車、通訊、軟體及電子共三百一

十八家公司）、基礎產業（包括化工、橡

膠、塑膠及鋼鐵共一百四十九家公司）

等。並將財務報表（損益表）的會計科目

之認定標準與稅務報表儘可能調整成相

近，亦考慮適用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各項減

免抵減規定，計算得較接近稅務報表中之

課稅所得及相關變數資料一一求算，整理

成一套棋盤式資料。將上述三大類產業計

算資料結果列於表 3（1）至表 3（3）中

供比較分析。  

 

表3（1）、台灣傳統產業稅率及資本使用者成本  

變數  1996 1997 1998 1999 

營所稅稅率  0.1519 0.1470 0.1502 0.1953 

投資抵減率  0.5345 0.4652 0.7077 0.5519 

未分配盈餘稅率  0.000 0.0000 0.0107 0.0251 

資本使用者成本  0.1621 0.1398 0.1620 0.1949 

資料來源：楊珮瑜（2001），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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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台灣技術密集產業稅率及資本使用者成本  

變數  1996 1997 1998 1999 

營所稅稅率  0.2177 0.2241 0.2060 0.2215 

投資抵減率  0.4772 0.7019 0.3087 0.3867 

未分配盈餘稅率  0.0000 0.0000 0.0075 0.0326 

資本使用者成本  0.1951 0.1655 0.1873 0.2551 

資料來源：同表 3（1）。  

 

表3（3）、台灣基礎產業稅率及資本使用者成本  

變數  1996 1997 1998 1999 

營所稅稅率  0.2030 0.1928 0.2610 0.1522 

投資抵減率  0.6334 0.5577 0.3148 0.5068 

未分配盈餘稅率  0.0000 0.0000 0.0080 0.0363 

資本使用者成本  0.1550 0.1395 0.1504 0.2075 

資料來源：同表 3（1）。  

 

 上述各表中投資抵減率係指將計算之投

資抵減稅額除以財務報表中損益表之研究

發展費用及購置固定資產（扣除購置土地

的金額）得到比率值。製造業在 1996 至

1999 年購置自動化機器設備或重要科技

事業，皆可適用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由表3（1）至表 3（3）可知，傳統產

業之資本使用者成本在 1996 至 1999 年之

間先降低再上升，至於同一期間內技術密

集產業及基礎產業也都呈現出此種趨勢，

顯示 1998 年實施兩稅合一後公司的資本

使用者成本卻未降低，其中部分原因可能

是甫實施，其效果尚無法完全顯現。  

 再將製造業各大類產業別細分之資本使

用者成本平均數列於表 4 中，供進一步比

較分析。  

 由表4 結果可知，將傳統產業區分成食

品等五個業別，結果在 1996 至 1997 年大

致呈下降，但 1998 至 1999 年各業別的資

本使用者成本卻反而上升。技術密集產業

及基礎產業中各業別亦都大致上呈現此種

趨勢，各公司的資本使用者成本似乎不因

實施兩稅合一而降低，但需進一步延長樣

本觀察期間，擴大棋盤式資料樣本數據再

進行實證研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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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台灣製造業各業別資本使用者成本表  

產業別  業別  家數  1996 1997 1998 1999 
食品  48 0.15821 0.13748 0.15404 0.19348 
水泥  9 0.16616 0.15588 0.18367 0.24407 
玻璃  10 0.15764 0.14404 0.14120 0.18828 
紡織  86 0.16397 0.13519 0.16680 0.18493 
造紙  14 0.16478 0.16306 0.16120 0.23407 

傳統產業  

小計  167 0.16212 0.13983 0.16204 0.19490 
電機  54 0.17412 0.14644 0.16225 0.19268 
電器  13 0.17048 0.16750 0.15561 0.20863 
汽車  15 0.15292 0.13852 0.15289 0.25582 
電子  236 0.20398 0.17146 0.19690 0.27191 

技術密集產業  

小計  318 0.19513 0.16549 0.18725 0.25511 
化學  50 0.15444 0.12593 0.15802 0.19884 
塑膠  28 0.15418 0.14843 0.13808 0.19295 
橡膠  9 0.18415 0.20900 0.16776 0.19516 
鋼鐵  62 0.15149 0.13639 0.14737 0.22284 

基礎產業  

小計  149 0.15496 0.13953 0.15043 0.20750 

資料來源：楊珮瑜（2001），頁 45。  

 

二、減稅措施與總體經濟  

1. 兩稅合一與總體經濟  
 至於應用一般均衡分析法探討我國實施

兩 稅 合 一 之 經 濟 效 果 者 有 林 安 樂

（2000）。係引用 1996 年社會會計矩陣

（Social Accounting Matrix；SAM）及投入

產出係數，將台灣經濟分成十個大產業。

實施兩稅合一制，先影響投資及消費、再

影響到生產、就業、物價等其他總體經濟

變數。估計模擬結果顯示，若公司股利分

配率維持不變，經濟成長率可提高及促進

投資。在實質可支配所得分配方面，兩稅

合一使大部分的股利分配由高所得階層獲

得，對高所得階層有利，但對低所得階層

不利。但因一般均衡分析所應用的經濟結構

及數值常無法隨著經濟情勢變化而變更，各

部門的變化亦可能甚大，因此對模擬結果之

推論宜謹慎保留。  

2. 租稅減免、邊際有效稅率與投資  
 孫克難、劉涵秦（2001）藉估計邊際有

效稅率及租稅減免對製造業投資之影響，

應用 1967 至 1997 年製造業十七個中分類

（實施兩稅合一前）資料估計，實證發現

前一期邊際有效稅率及前一期投資率對製

造業全體有顯著影響。又對個別產業而

言，減稅對紡織、成衣及服飾、造紙及紙

製品等傳統產業具有鼓勵投資的效果。而

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電子及電子機械設

備及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減稅的激勵投資

效果較小，精密器械業、皮革皮毛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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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材料及製品業則不顯著。5 

伍、外國減稅措施 

 各國為扶植產業，吸引外資都訂定產業

政策，透過金融及租稅措施獎勵，對不同

規模（區分大及中小型）企業給予不同租

稅獎勵，本文因篇幅限制無法詳列各國相

關獎勵措施之比較，可參閱林安樂、陳元

保、林世銘等（1999）及陳東興（2001）、

王金凱（2001）、黃耀輝（1999）等等。  

 一般而言，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較偏重

應用租稅減免以獎勵新興科技事業的發

展，工業先進國家中應用較少，其中除了

法國、義大利、西班牙應用來獎勵地區投

資，愛爾蘭及加拿大應用來獎勵製造業

外，其餘國家甚少使用租稅減免措施。

OECD國家甚重視研發方面租稅優惠措施。  

1. 研發租稅優惠  
 OECD 編製一研發租稅優惠度指數

( )
( )t

AB
−
−

=
1
1

A

，其中 是公司所得稅稅率，

是每元研發所享有的費用扣抵。若研

發費用可全數扣除而無其他優惠，即租稅

活動對研發活動為中性。若該指數值低於

1，顯示該國對研發支出的租稅優惠愈

大。1996 年資料，研發租稅優惠程度最

大的國家依序是西班牙、澳大利亞、加拿

大、南韓、法國及美國，較小的是紐西

蘭、德國及義大利，而大多數 OECD 國

家都逐漸提高研發，租稅優惠的程度。

（見林安樂、陳元保、林世銘等，1999）  

t

2.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政府對製造業及高科技產業提

供獎勵投資措施。（陳東興，2001；黃耀

輝，1999）  

 在製造業方面，屬新興工業者得減免部

分所得稅，就其法定所得 30％課所得

稅，免稅期間五年；又受獎勵公司五年內

符合規定資本支出之六成得享受投資租稅

抵減，策略性投資可免課所得稅十年。  

 另對高科技產業在新興工業地位期間，

可享法定所得五年免稅優惠。其資格為本

地研發支出占營業銷售總額每年至少 1％

以上。在多媒體超級走廊（MSC）從事

製造、分銷、利用多媒體產品及服務的公

司得享有十年免稅或全額投資抵減，設置

營運總部得享有十年所得稅優惠稅率。  

3. 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於 1970 至 1980 年間致力獎

勵高科技產業及服務業之發展。1975 年

起新興工業之租稅優惠措施由五年延長為

十年，重點在發展服務業。1990 年代以

來採行選擇性租稅優惠措施以吸引外資及

鼓勵對外投資。  

 1993 年起海外就業、股利所得等已納

外國稅款部分，可扣抵本國所得稅。外銷

勞務、擴展海外投資發生之費用得加倍扣

除。經核准之海外企業所得，得享受十年

所得稅減免，1998 年起給予核准網路交

易方案租稅減免優惠。（鄭東興，2001）  

4.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為吸引外資，提供外商租稅減

免優惠，包括稅率減免、特定企業優惠、

項目優惠、依投資地域（區）優惠及其他

等。  

 在特定企業優惠方面，包括有「一免二

減半」、「二免三減半」及「五免五減半」

等等。（例如參見王敏茹、張正忠，

2001）  

（1）一免二減半  

 外商在經濟特區投資服務業企業，投資

額過五百萬美元，經營期十年以上，經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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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由開始獲利年度起，第一年免徵企業

所得稅，第二及第三年減半徵收企業所得

稅。另在經濟特區及國務院批准之其他地

區設立外商金融機構，匯入營運資金超過

一千萬美元，經營期十年以上，經批准亦

可獲上述租稅優惠待遇。  

（2）二免三減半  

 生產性外商經營期在十年以上，自開始

獲利年度起，前二年免徵企業所得稅，第

三至第五年度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另

農、林、牧業在經濟不發達地區投資，經

批准除上述優惠外，以後十年得享減稅。  

（3）五免五減半  

 在海南經濟特區從事基礎設施建設，經

營期間十五年以上者，自開始獲利年度

起，第一至第五年免徵企業所得稅，第六

至第十年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另在上海

浦東地區設立從事基礎設施能源建設之事

業，享受租稅優惠亦同。  

 然而欲進而跟國際性租稅優惠之獎勵效

果之確切分析實屬不易，需龐大數據及人

力 。 且 易 陷 於 國 際 間 租 稅 競 爭 （ tax 

competition），對於區域內當事國之福利

效果不必然有利，何況能否落實執行都需

謹慎研究適用。  

 至於晚近我國除了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之

獎勵外，另有許多相關獎勵規定待立法通

過。其中：1.貧瘠縣轄市可望於 2002 年

起享租稅減免，擴大促升條例第七條之認

定（經濟日報，2001 年 11 月 2 日）。2.農

業研發三年支出一千五百萬新台幣，租稅

減免對象不受資本額五千萬元限制，以獎

勵小型農業生技公司的發展（經濟日報，

2001 年 11 月 3 日）。3.列報投資抵減營所

稅，不限定當年度，廠商可望能五年內全

額抵減營所稅（經濟日報，2001 年 11 月

5 日）。4.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可抵營所稅，

事業單位持股滿四年可望能抵認股金額

20％（經濟日報，2001 年 11 月 8 日）。

另有企業合併法案待立法通過，可見我國

相關租稅優惠法規眾多，涉及主管事業目

的機關亦相當多，未來應配合稅制改革加

以整合簡化，減低對稅制之扭曲複雜度。  

陸、結論與建議 

 我國獎勵產業發展的法規主要為1960

年起獎勵投資條例及 1991 年實施的促進

產業升級條例。但涉及的稅目有所得稅、

貨物稅、營業稅、印花稅、遺產及贈與

稅、使用牌照稅、娛樂稅、土地增值稅、

地價稅、房屋稅及契稅等十一種稅目，適

用法條眾多紊亂，未來應配合稅制改革加

以整合簡化，以降低稅務行政成本。  

 近年來，我國獎勵產業投資發展之租稅

減免適用較集中於所得稅，租稅減免目的

在於培養稅源，以提供投資意願，促進經

濟成長，但另方面違反市場機制，且常破

壞租稅中立性，減免範圍宜避免權衡性及

偏向特定部門。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之獎勵已偏向功能

性，獎勵研發及人才培訓，才能有效提高

台灣產業及經濟的國際競爭力。  

 1998 年實施兩稅合一制，營利事業所

得稅實質上已消失，但似乎公司的資本使

用者成本反而上升，對於公司的投資似乎

有不利的效果，需再進一步進行觀察及實

證研究。同時減稅的效果常被高估，此即

Lucas Critique，值得深思及審慎研究。  

 欲進行國際間租稅減免獎勵效果之比較

確屬不易，但若導致國際租稅競爭，對於

當事國家之福利水準都屬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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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獎勵投資條例、促進產業升級減免稅額與資本形成毛額     單位：億元；％  

年度  獎勵投資條例減

免稅  
促進產業升級條

例減免額  
固定資本形成  

毛額  
減  免  稅  額  
資本形成毛額  

1962 4  115 3.4 
1963 3  126 2.3 
1964 3  140 2.1 
1965 5  170 2.9 
1966 6  205 2.9 
1967 7  275 2.5 
1968 9  326 2.7 
1969 11  401 2.7 
1970 15  453 3.3 
1971 25  528 4.7 
1972 26  711 3.6 
1973 47  837 5.6 
1974 63  1,295 4.8 
1975 72  1,689 4.2 
1976 82  2,004 4.1 
1977 87  1,984 4.3 
1978 99  2,369 4.2 
1979 105  2,918 3.5 
1980 146  3,952 3.6 
1981 143  4,863 2.9 
1982 266  4,929 5.4 
1983 214  4,686 4.6 
1984 333  4,922 6.8 
1985 288  4,831 6.0 
1986 346  4,707 7.4 
1987 200  5,678 3.5 
1988 243  6,636 3.7 
1989 363  9,096 4.0 
1990 469  9,200 5.1 
1991 418  10,009 4.2 
1992 409  11,618 3.5 
1993 359 59 13,923 3.0 
1994 140 122 15,338 1.7 
1995 50 135 16,684 1.1 
1996 47 145 17,405 1.1 
1997 45 214 17,580 1.5 
1998 65 380 20,354 2.2 
1999 42 472 21,059 2.4 
2000 8 558   
資料來源：固定資本形成：行政院主計處，國民所得，各年期。（會計年度名目價格）；獎勵投資

與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減免稅額：財政部統計處，賦稅統計年報，1986及 2000年。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18期／2002.06.30 85 

 



 減稅與當前財政問題（下） 

 
 

【註釋】 

1.完整整理資料參見財政部賦稅署編，租

稅減免法規彙編，1999年2月。  

2.詳細推導過程參見楊珮瑜（2001）。  

3.參見楊珮瑜（2001）中（3-24）式。  

4.筆者目前已著手延長樣本觀察期間及估

計製造業的投資支出函數，才能進一步

驗證其效果。  

5.許松根、陳玉瓏（1989）亦應用新古典

投資理論估計獎勵投資條例對投資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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